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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光大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

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。光大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

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，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兴业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光大证券书面许可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，投资

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光大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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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

2014 年 12月 2日，发行人董事会 201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》。 

2014年12月23日，发行人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发行

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》。 

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4 年 12 月 3 日、2014

年 12月 24日的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《证券日报》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 

二、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

债券名称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次级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品种二）。 

发行规模和期限：本期次级债券发行规模为 20亿元，期限为 3年期，附第 2

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。 

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及票面利率调整：发行人有权于本期次级债券的第 2个计

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，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

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。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利，本期次级债券被视为

第 2年全部到期。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次

级债券。赎回的支付方式与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，将按照本期次级债券登记机

构的相关规定办理。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利，则本期次级债将继续在第 3年存

续，且第 3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年利率在初始发行利率的基础上提高 300个基点。  

债券形式：本期次级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。投资者认购的本期次级债券

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。本期次级债券发行结束后，债券持有人可

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等操作。 

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：本期次级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 5.88%，票面年利率

在债券存续期内保持不变。若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利，则本期次级债券在其存续

期最后 1年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发行利率基础上提高 300个基点。  

起息日： 2015年 4月 22日。 

付息日：本期次级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4 月 22 日，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3 

 

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，则本期次级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年至 2017 年每年

的 4月 22日。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

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 

兑付日：本期次级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年 4月 22日，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

择权，则本期次级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年 4月 22日。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

或休息日，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，顺延期间不另计息。  

计息期限：本期次级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4 月 22 日至 2018年 4 月 21

日。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，则本期次级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4

月 22日至 2017年 4月 21日。 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次级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年付息一次，

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

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担保情况：本期次级债券无担保。 

信用评级：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次级债券的信用级别为

AA+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发行的次级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，用于

补充公司营运资金、充实净资本，满足公司中长期业务发展需求。 

次级条款：本期次级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的一般负债之后、

先于发行人的股权资本；除非发行人结业、倒闭或清算，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

提前偿还本期次级债券的本金。 

三、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余额（合并口径）505.25

亿元，较 2015年末借款余额（合并口径）413.17 亿元增加 92.08亿元，占 2015

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92.88 亿元的比重为 47.74%，已超过 20%。根据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

管理暂行办法》第 4.9 条相关规定，公司就 2016 年度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予以披

露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2016年度银行贷款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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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，公司累计新增银行贷款 26.58 亿元，占 2015 年末净

资产的比重约为 14%，系子公司贷款。 

（二）2016年度发行债券情况 

截至 2016年 12月末，公司累计新增债券 35 亿元，占 2015年末净资产的比

重约为 18%，主要系新增发行次级债券、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等。 

（三）2016年度其他新增借款情况 

截至 2016年 12月末，公司其他累计新增借款 30.5亿元，占 2015年末净资

产的比重约为 16%，主要系新增收益凭证、转融通等。 

上述新增借款情况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。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5 年末

净资产外均未经审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四、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

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，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： 

联系人：邢一唯 

联系电话：021-32587357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